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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考 试 局

海南省考试局关于做好 2026年上半年高等
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教育局，各主考院校：

为做好我省 2026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报审核

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条件

（一）考完拟申请毕业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并取

得合格成绩；

（二）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实习）或者其他实践性

环节学习任务，并取得合格成绩；

（三）所取得的学分达到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要求；

（四）思想品德鉴定合格；

（五）课程免考、课程顶替符合规定；

（六）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，须具有学历教育

资格的高等学校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（及以上）

学历证书。该学历证书必须已在学信网注册，没有注册的应提前

进行学历认证，否则无法通过毕业审核；

（七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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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毕业专业计划按照《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

汇编（2025 年修订版）》（琼考自〔2025〕2号）等相关文件执

行。

二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报毕业方式和时间。

1.本次毕业申报，由考生本人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

（ea.hainan.gov.cn），通过单击网站主页中的“自学考试信息

系统”登录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

台）完成线上申请。具体操作步骤可查阅平台主页的“考生使用

手册”中毕业申报内容说明。原则上不受理线下申请。各单位无

需填报《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名册》，考生无需

填报纸质版《毕业生登记表》。

2.申请办理专科毕业证的考生，考生本人登录平台，单击

“毕业申报”后按系统提示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电子证件照

片，拍照上传本人有效证件正反面、毕业申请承诺书。申请时间

为 2026年 6月 1日至 20日。

3.申请办理本科毕业证的考生，考生本人登录平台，单击

“毕业申报”，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“前置学历”后按系统提示

上传专科（及以上）前置学历材料（含有效证件正反面照片、毕

业证书原件照片、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PDF原件

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PDF原件）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前置学历及其他相关材料上传时间为 2026年 6月 1日至 10日；

考生提交的前置学历经有关单位审核通过后，考生方可登录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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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击“毕业申报”，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“毕业申请”后按照系

统提示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电子证件照片，拍照上传本人有效

证件正反面、毕业申请承诺书。毕业申报务必在 2026年 6月 20

日前完成。

4.申请毕业的考生在平台中提交的材料应真实有效，填写的

内容要完整无误。考生毕业终审以上报到教育部完成电子注册为

准。如因材料不齐全或弄虚作假等问题不能通过本次毕业生电子

注册的，由考生负责，本次不再受理重新上报注册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

1.主考院校负责本校开考专业相关考生（含社会考生）的毕

业资格初审工作。对申请毕业的考生，主考院校于 2026年 6月

25日前完成考生的毕业资格初审。

2.海南省考试局有关部门负责毕业资格复审工作。

（三）毕业生档案。

毕业生注册数据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电子注册系统

完成上报且注册成功后，主考院校可登录平台打印海南省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名册和毕业生登记表。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

份，须盖有省考委和主考院校的公章，一份用于建立毕业生档案

并移交给考生（毕业生档案由主考院校负责建档，档案袋内装毕

业生登记表 1份和有效证件材料，档案应密封并加盖主考院校密

封印章）；助学考生第二份毕业生登记表由主考院校保存，社会

考生的第二份毕业生登记表由省考试局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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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毕业申报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

确岗位职责，做好服务管理，及时准确做好有关政策及申报程序

的宣传解读，指导考生认真规范完成线上毕业申报工作，确保毕

业申报安全、平稳、规范进行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毕业条件、工作时间安排，依规扎

实有序做好相关工作，加强咨询指导，及时解决考生疑惑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请毕业的考生信息（姓名、证件号码）如有变更

的，务必在毕业申报前在平台中提交关键信息变更申请，并上传

有效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各单位在办理考生毕业申报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由各

单位按规定报销。

海南省考试局

2026年 5月 26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